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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3_95_E5_BE_c80_529553.htm 第四节 继承法概述 继承是

指将自然人生前所有的、于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

法转移给他人所有的法律制度。特征：(1)继承因被继承人死

亡而发生，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2)继承的客体限

于财产，包括所有权、他物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及债权

。(3)继承是在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发生的财产权利义务关

系的整体的(总括的)移转。 继承依不同的标准有如下几种分

类：1．根据继承的客体，继承分为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和祭

祀继承。现代意义上的继承指的是财产继承，不包括祭祀继

承，身份继承也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废除。2．根据继承

的方式，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3．根据继承人为被

继承人承担债务的范围，继承分为有限继承(限定继承)和无

限继承。4．根据参与继承的人数，继承分为共同继承和单一

继承。5．根据继承人参与继承时的地位，继承分为本位继承

与代位继承。 我国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1、保护公民的财

产继承权原则。2、继承权平等原则。3、养老育幼原则。4、

互谅互让、和睦团结原则。5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继承权

平等原则表现在：1．继承权男女平等。其含义是：(1)公民

的继承权不因性别不同而有差异。(2)同一继承的范围和顺序

不论男女都享有平等的继承权。(3)在代位继承上男女也是平

等的。(4)在遗嘱继承中，不论立遗嘱人是男是女，都有权按

照自己的意志通过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任何人无权干涉。2

．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养子女与亲生子女、有扶养关系



的继子女的继承权平等。3．儿媳与女婿继承权利平等。丧偶

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4．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

权利平等。同一顺序的继承人，不分尊卑、男女、长幼，职

业等，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一律平等。 养老育幼原则体

现为：1．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

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2．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

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

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

，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3．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

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

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

产。4．遗嘱应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

必要的遗产份额等。5．在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

份额。 继承权：是指继承人依法享有的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

权利。继承权的发生根据两种：一是法律直接规定，二是合

法有效的遗嘱的指定。继承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

能是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或国家。 继承权的特征：(1)继承权

是一种财产权、绝对权、对世权。(2)继承权与一定身份相联

系，其主体限于与死者存在婚姻和血缘关系的自然人。(3)继

承权的实现与一定的法律事实相联系。 在法定继承中，继承

权的发生仅需要一个法律事实，即被继承人死亡。在遗嘱继

承中，继承权的取得则需要两个法律事实：一是被继承人立

有有效的遗嘱，二是立遗嘱人死亡。 继承权可以由他人代理

行使。继承人如果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继承权必须由本

人行使；继承人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承权由其法定



代理人行使；继承人如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继承权由

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在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行使；胎

儿以其母为代理人对其利益加以保护。法定代理人一般不能

代理被代理人放弃继承权。 继承权的丧失（△重要。口诀：

古筝疑伪造）：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发生时，依法取消继

承人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资格。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丧失继承权：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不论是既遂还是未遂

，均应确认其丧失继承权。必须是违法的杀害。比如：执行

枪决，正当防卫就是合法的，不丧失。 2．为争夺遗产而杀

害其他继承人的。无论是在法定继承的场合，还是在遗嘱继

承的场合，此行为均将导致继承权的丧失。3．遗弃被继承人

，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继承人如果在实施以上行

为后确有悔改表现，而且被虐待人、被遗弃人生前又表示宽

恕的，可不确认其丧失继承权。4．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的。侵害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利益，并造成其生活困难的，应认定其行为情节严重。 继承

权的放弃是继承人所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继承权放弃的

条件：1．须有放弃继承权的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必须采取

明示方式，向其他继承人作出。在诉讼中，继承人向人民法

院以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的，要制作笔录，由放弃继承的

人签名。2．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3．放弃

行为不得影响其法定义务的履行。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

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继承法25

条：继承权的放弃，是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前作

出的放弃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意思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

接受继承。 在继承权受到侵犯时，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确认自己的继承权并恢复其对被继承人遗产占有的权

利，此项权利称为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继承权纠纷提起诉

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

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

提起诉讼。”遗产未分割前是共有。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

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 遗产特征：1

．时间上的特定性。2．内容上的财产性和总括性。总括性，

不管财产有多少种类，分散在多少地方，都应当总括地归人

遗产之中。3．范围上的限定性。4．性质上的合法性。 遗产

的范围：1．公民的收人。2．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3．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4．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5．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6．公民的著作权、专

利权中的财产权利。7．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被继承人的

人身权利如肖像权、名誉权，以及与被继承人人身有关的和

专属性的债权、债务，不能作为遗产继承。一般来说，残疾

人补偿费属于个人财产。遗嘱或赠与过程中，如果明确规定

只给夫妻一方的，是个人财产。没有明确规定的是夫妻共同

财产。保险费指明了受益人的，不属于遗产。没有指明受益

人的，可以作为遗产。 考试●大100test.com编辑竭诚为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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